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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⒛⒛年部门预算支出计划指标的通知

2020年预算已经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

审议批准,现将核定的 2020年预算收支计划指标下达给你

们,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此次下达给你单位 ⒛⒛年部门预算支出计划指标

合计 元 (不含省专项转移支付,详见附表 )。

二、各部门 (单位 )要严格执行县人大批准的年度预算 ,

不得随意调整,要进一步严格预算管理,严格控制一般性支

出,大力压减
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,做到专款专用,提高财政

性资金使用效益,确保资金均衡支出。为确保预算执行,在

年度预算指标执行中,除特殊情况外,一律不予追加预算指

标。

三、加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,有非税收入的单位要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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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非税收入征收计划,加大组织收入力度,确保完成全年
收入计划。

四、预算执行遵循均衡性原则,由 国库科根据分月用款
计划均衡执行。不能均衡执行的项目经费,由各单位根据项
目进度提出用款申请,报财政局审核批准后据实拨付。

五、年初已足额安排的项目经费,若年度内省里下达专
项转移支付补助,将在预算执行中相应扣减年初计划指标。

六、各部门 (单位 )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,坚决贯
彻落实中央 “

八项规定
”
和 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

例》、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要求,大力
发扬勤俭节约精神,强化预算约束观念,切实加强财务管理
和监督,大力增收节支,为深化预算管理改革,完成县人大
批准的预算而共同努力。

七、认真做好部门预算和
“三公”

经费预算公开工作。
预算批复后⒛ 日内,各部门(单位)要按规定将⒛⒛年部门
预算和

“三公”
经费预算,在县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开,并

对部门预算收支、“三公”
经费、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和使

用情况、单位资产情况、预算绩效评价及政府采购等重要事
项作出说明。

附件: 202o年部门预算支出计划指标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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